	审批意见：                                                  

迁行审环表〔2026〕16 号

所报《迁安市妙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金属冷压块生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河北迁安经济开发区迁安市天弘益华实业有限公司院内，坐标东经：118度36分6.285秒，北纬：39度58分39.719秒。项目总投资300万元，环保投资20万元。总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主要在现有金属冷压块生产线项目的基础上，新租用车间一座，新增烘干生产线一条。购置生物质燃烧机、天然气燃烧机（备用）、火道、滚筒烘干机、双轴打散喂料机、旋风除尘器、引风机、连接管道等配套设施。本项目技改完成后，原有项目产能不变。迁安市妙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市场交易方式已取得：二氧化硫排污权1.365吨，氮氧化物排污权2.048吨。河北迁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迁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了项目符合规划的意见，河北迁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迁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备案信息（迁经开行审投资西备字〔2026〕3号）。

该项目在我局网站上进行了受理及拟批准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经研究，我局认为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环保措施及要求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施工期：加强项目建设的施工期环境管理。按照《报告表》要求，加强施工场地的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和生态的环境管理，认真落实施工期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

2、运营期：

项目钢渣入料口上方设置三面围挡和一面软帘顶部设置集气罩、生物质成型颗粒入料口上方、钢渣皮带落料点分别设置集气罩由1套脉冲布袋除尘器（风量20000m³/h），处理后经一根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169-2018）表1中排放限值要求；滚筒烘干机全封闭，烘干废气经管道引入1套旋风除尘器+脉冲布袋除尘器（风量4500m³/h）+15m排气筒（DA004）排放。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 1640—2012）其他炉窑排放浓度限值，同时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6号）中排放标准的要求；汞有组织排放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1640-2012)表1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要求。加强废气无组织排放管控，车间设置自动感应门，生产设施均置于封闭车间内，厂区出入口设置洗车平台，皮带封闭同时加强有组织收集等措施后，无组织颗粒物排放满足《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169-2018）表5排放限值要求。
项目建设完成后，不新增劳动定员；洗车废水经厂区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定期补充，不外排。

项目主要噪声源为设备噪声，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安装基础减振、厂房隔声、距离衰减等措施，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项目除尘灰、沉降颗粒物、废布袋、生物质废包装、炉渣袋装收集暂存，定期外售。洗车沉泥收集作为原料回用。废润滑油、废油桶收集后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认真落实报告表中规定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依托现有生产车间、危废间等采取严格完善的防渗措施，防止渗漏造成对地下水污染。

3、环境管理严格按报告表规定的措施落实，确保项目实施后满足环保要求。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常运行,项目建设内容如发生变化，需及时向我局报告，违反本规定要求的，承担相应环保法律责任。

四、你公司应在接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须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唐山市生态环境局迁安市分局，并按规定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经办人：             
      年    月     日


